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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

研究生优秀生源奖励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鼓励优秀本科毕业生报考我所研究生，提高生源

质量，吸引和支持优秀研究生投身地震科学研究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 奖励范围 

第二条 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我所正式录取并来所报到入学

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。 

第三章  奖励条件和标准 

第三条  各类录取的硕士研究生奖励条件和标准如下： 

（一）推免生 

经考核接收的高校推免生，入学报到后，奖励 2 万元。 

（二）统招生 

高水平大学的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，第一志愿报考我所并

被录取，入学报到后，奖励 1 万元。经研究所认定为特别优秀的

研究生可奖励 2 万元。 

其他高校的全日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，第一志愿报考我所

并被录取，在本科阶段学习成绩专业排名前 5%且复试成绩排序

前 10%的，入学报到后，可获得优秀考生奖金 5000 元。经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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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认定为特别优秀的研究生可奖励 1 万元。 

（三）调剂生 

调剂至我所录取的高水平大学的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，入

学报到后，奖励 5000 元，经研究所认定为特别优秀的研究生可

奖励 1 万元。 

（四）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 

我所录取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优秀本科毕业生，在本科

阶段学习成绩专业排名前 10%且复试成绩排序前 20%的，奖励 1

万元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中高水平大学指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（不包

括独立学院）。 

第四章  工作程序 

第五条  研究生优秀生源奖励名单由人才资源部负责审核。

申请优秀生源奖励的研究生在入学报到后两周内向人才资源部

提交《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生优秀生源奖励申请表》及本科阶段

教务部门出具的专业人数及排名证明，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提供

《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》或家庭所在地有关部门出具

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。奖励名单经人才资源部审核后报所长办公

会审定。 

第六条  符合奖励条件的优秀研究生按所对应类别的最高

奖励额度进行奖励，不累加奖励。 

第七条  研究生优秀生源奖励名单经所长办公会审定后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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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 10 天。 

第八条  经公示无异议后，“研究生优秀生源奖励”奖金一次

性发放。 

第五章  经费来源及其它 

第九条  根据当年优秀生源奖励规模情况，奖励经费由研究

生培养经费或研究所人才专项基金支出。 

第十条  凡申报材料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，取消荣誉、追

回奖金，并按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人才资源部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试

行。 


